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新日期：104.11.0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       都市發展類：案件編 93 

            「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」作業流程圖 

 
   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核判  

  

施工科 

 

  2.審查 

  (承辦員) 

  3.資料齊全 

 

  

  是 

 

3.1 退回補正 

 (承辦員) 

  

  否 

 

3.2 重新申請 

   (申請人) 

  

2.  2 日 

4. 0.5 日 

3. 0.5 日 

5.  1 日 

1.收件分案 

  (櫃檯) 

檢送會議紀錄 

8.列管 or 不列管 

 

6.  7 日 

受理方式：親自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;上網自行查詢列印 

總處理時間：25 日(不含假日/日曆日) 

6.現場會勘 

 

5.發文 

 

 

  

1.  1 日 

7.  7 日 7.取得書面認定報告 

8.  6 日 


